
卫办妇幼〔2015〕 68号 

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 

进一歩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的通知 

各巿、县卫生计生委（卫生局），省直有关医疗卫生单位： 

现将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 

管理的通知》〔国卫办妇幼发〔2015〕 13号，以下简称《通知 

转发给你们，并根据我省实际，提出以下意见一并贯彻执行。 

一、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积极组织辖区《出生医学证明》 

管理、签发机构的管理和业务人员，认真学习《通知》精神，以 

及我委和省公安厅近期修订下发的《安徽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 

办法》，严格按照要求开展《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要将《出 

生医学证明》管理和发放纳入单位考核内容，完善工作机制，落 

实崗位责任，强化督导检查，实行刚性问责，切实把这项工作抓 



紧抓好。 

二、 各级《出生医学证明》签发机构应严格履行申领告知义 

务，在本机构明显的位置公示办证流程和要求，告知家长应当在 

新生儿出生一个月之内为其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办证时不得 

附加任何前置条件，对于复杂、疑难情况《出生医学证明》的签 

发，各签发机构应建立集体讨论制度和签发审核制度；严格落实 

保管工作要求，发现出生证丟失时，应当立即封锁现场，向公安 

机关报案，并将数量、编号于24小时内逐级上报至上级委托管 

理机构并申明作废。一次丟失5张及以上出生证，应当及时将情 

况逐级上报至中国疾控中心妇幼中心备案。 

三、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严格落实废证管理要求，对废 

证率超过1^的机构提出限期整改意见。各级管理和签发机构要 

做好《出生医学证明》废证登记和配发登记〔见《通知》附件1、 

附件？），定期逐级报送至县级、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委托 

管理机构汇总，巿级和省直管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完成报表审核 

后，于每年2月10曰，5月10曰，8月10曰，11月10曰前报 

安徽省妇幼保健所审核。各地还应于第二年一季度前将上一年度 

废证逐级报至省妇幼保健所，由省妇幼保健所进行集中销毁，并 

做好销毁记录。 

四、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做好《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管 

理，明确责任主体。《出生医学证明》申领登记本、签发登记表、 

存根和相关证明材料按首次签发、换发、补发分类归档，记录证 

件流向，定期核查领取数、发放数、废证数和库存数，做到底清 



账明。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同时建立电子档案、扫描档案或将归档 

资料保存至专业档案管理机构。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定期了 

解辖区内签发机构、签发人员变动情况并做好变动备案登记，对 

于被撤销母婴保健技术执业资格机构，应及时回收其《出生医学 

证明》专用章，封存其《出生医学证明》的有关原始档案，并做 

好交接保管。 

五、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各级 

出生证管理和签发机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由县（巿、 

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统一组织签订《〈出生医学证明〉终身责 

任制承诺书》（见《通知》附件纟），建立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和签 

发人员终身责任追究制度。要加强相关人员法治教育，对在办理 

《出生医学证明》过程中违反政策规定被群众投诉举报、新闻媒 

体曝光，或者利用职务之便擅自改动新生儿出生信息、办理伪假 

《出生医学证明》，以及故意使用伪假证件、变造、买卖《出生 

医学证明》等失职渎职或违法犯罪行为，经上级主管或有关部门 

调查属实，对当事人一律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从严、从快、严 

肃处理，对于影响恶劣的调查属实案件，由原发证部门停止签发 

机构签发权限，并追究管理责任人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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